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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拟成立合资子公司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经北京市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，同意公司与上海皓锐企业管理咨询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皓锐”）共同出资5,000万元人民币成立合

资公司（名称以工商注册为准）。公司出资额为人民币3,000万元，

占出资比例的60%。上海皓锐出资额为人民币2,000万元，占出资比例

的40%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本次交易事项不

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

重大资产重组；根据《公司章程》本次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

议。 

二、交易方基本情况 

名称：上海皓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

住所：上海市闵行区三鲁公路719弄59号1楼214室B座  

法定代表人：潘书灵 

注册资本：三万圆整 



营业范围：企业管理咨询，商务咨询，教育信息咨询（除出国留

学咨询与中介服务），劳务咨询（除职业中介），投资咨询（咨询类

项目除经纪），企业形象策划，展览展示服务（除展销），会务服务，

礼仪服务，计算机配件、办公用品、工艺品销售。 【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 

上海皓锐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。 

三、拟设立合资公司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暂未定（请留意公司日后披露的进展公告，以工商注

册为准） 

公司注册地址：上海自贸区（以工商注册为准） 

法定代表人：郑鹏（以工商注册为准）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伍仟万元整（小写：￥50,000,000元） 

出资情况：公司出资额为人民币3,000万元，占出资比例的60%。

上海皓锐出资额为人民币2,000万元，占出资比例的40%。 

拟任总经理：司徒宇；司徒宇先生长期从事商业保理相关工作，

拥有商业保理的相关经验与职业知识。 

营业范围：出口保理，国内保理；与商业保理相关的咨询业务；

信用风险管理平台开发；经审批部门许可的其他相关业务（以工商注

册为准） 

四、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利润分配 

公司成立后的前三年,每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当年可供分配



利润的30%,具体比例由合资公司董事会决定。各股东按各自的实际出

资额占总出资额的比例进行分配。 

2.董监事及关键管理人员安排 

董事会:董事会由3人组成,东方中科推荐2人,其中一人出任董事

长兼任法定代表人;上海皓锐推荐1人；监事:合资公司设监事一名,

由上海皓锐推荐；经理:合资公司设经理一名,由上海皓锐推荐,合资

公司董事会聘任；财务负责人:由东方中科委派,合资公司董事会聘任。 

3.股份转让及退出 

1)任何一方在向股东以外的第三方转让自己持有的合资公司的

全部或部分股权,必须首先取得其他各方的同意以及审批机构的批准。

同等条件下,其他各方股东有优先购买权。 

2)上海皓锐的股份退出: 

a) 在合资公司任职的上海皓锐持股人员在合资公司成立三年内

离开合资公司的,其所持上海皓锐股份须转让给上海皓锐中的其他股

东。转让价格为上海皓锐成立时的现金出资价格加上一定的利息。但

转让是否成立的决定权由公司的董事会决定。 

b) 在合资公司任职的上海皓锐持股人员在合资公司成立三年后

离开合资公司的,从第四年起,每增加一年在合资公司的工作年限允

许其在离开时多保留25%的所持上海皓锐股份。 

4.违约责任: 

若甲乙双方有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任何陈述和保证,另一方有

权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 



签订日期：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九日 

五、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 

公司拟利用自有资金投入。 

六、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次设立合资公司所需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，投资金额较小，

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

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七、对外投资的风险 

公司设立合资公司事项可能存在市场变化风险、经营管理风险等，

投资回报存在不确定性，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

2、出资协议 

 

特此公告 

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




